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合同审查登记表

	送审单位
	
	送审时间
	

	合同名称
	

	合同甲方
	
	合同乙方
	

	标的物金额
	
	拟签订
合同地点
	

	合同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送审材料目录
	[bookmark: _GoBack]除送审合同文本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外，请一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1. 合同订立的背景、依据或批准文件；2. 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资质、财务状况（财务报表）、履约能力的调查材料；3. 合同谈判、协商材料；4. 本单位法制机构审核意见；5. 合同涉及的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；6. 其他相关材料。

	申请单位
法制机构意见
	

   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
行政负责人意见
	


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司法行政机关
合法性审核意见
	

	重要工作提示
	1. 应当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招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选择合同对方当事人，涉及具体项目时，应经本单位法制机构审核，必要时可委托律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；
2. 送审单位应当自合同正式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正式文本的复印件报送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备案。



